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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丝路发展有限公司向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

购买集装箱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新丝路发展有限公司拟向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购买

2996个集装箱，转让价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价值确定，2996个集

装箱的评估价值为35,862,120.00元人民币，该评估结果还需报国资管理部门核准。 

 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关联方，

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符合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原则。 

 

一、 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新丝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丝路”）根据集装箱

租赁业务发展的需要，拟向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象屿”）购

买其自有的 2996 个集装箱，转让价格按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价值确

定。这批集装箱的评估价值为 35,862,120.00 元人民币，该评估结果还需报国资

管理部门核准。 

由于香港象屿是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因此香港象屿是公

司的关联方，此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说明 

香港象屿是公司控股股东象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香港象屿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0 年 4月 28日 

住所：ROOMS 1901-02 HONG KONG TRADE CENTRE 161-167 DES VOEUX RD CENTRAL 

法定代表人：林俊杰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资产收购：对工业、农业、房地产行业、能源行业、教育行业的

投资及咨询服务。 

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人民币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6年 7,132.67 6,600.28 3,909.35 627.08 

2017年 3月 31日 8,084.39 6,812.82 2,754.06 259.69 

注：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 

 

三、 关联交易标的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为 2996个 20 尺标准海运集装箱，已使用年限 4 年，产权清晰，

不涉及诉讼、仲裁或查封等司法措施。 

这批集装箱目前处于向第三方出租状态，新丝路购买后，原合约不受影响，

将由新丝路继续履行。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厦门均和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厦均和资评报字

（2017）第 067 号），以 2017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采用成本法评估 2996 个

集装箱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35,862,120.00 元，折合港币 40,386,080.00 元，评估

减值港币 693,485.31 元，减值率 1.69%。 

前述评估结果尚需报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按照国有产权交易有关管理制度，本次交易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

的交易标的评估价值为转让价格。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新丝路向香港象屿购买集装箱，以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核准的交易标的

评估价值为转让价格，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2、所购集装箱处于租约状态，购入后即可享有稳定租金收入，具有一定的

经济效益，有利于新丝路进一步扩大集装箱租赁业务规模。 

3、通过此次交易可以有效避免公司与象屿集团在集装箱租赁业务方面出现

同业竞争。自2016年5月新丝路公司开展集装箱租赁业务起，香港象屿已承诺在

原有集装箱租赁业务合同履行完毕后，不再开展集装箱租赁经营业务。此次转让

集装箱后，香港象屿已无集装箱资产。 

五、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审计委员会也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6 名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根据市场公允价格开展交易。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遵循了自愿平等、诚实守信的市场经济原则，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公

司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购买集装箱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有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5 月 9 日 


